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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 126周年校慶系列活動 

成淵之星實施計畫 

              111年 09 月 19日 

一、依據： 

    (一)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二)本校 111學年度學生事務工作計畫辦理。 

二、活動目的： 

(一) 培養學生多元之興趣，使潛力盡情的發揮。 

(二) 展現個人或團體之特色，凸顯個人魅力或團體默契。 

(三) 培育學生主動探索、展現合作、自信表達、社會關懷、專長發展等五大能力。 

(四) 營造創意、溫馨的快樂學習環境。  

三、活動時間： 

(一) 初選時間： 111年 10月 22日（星期六）上午 9時起。(於 8：30 前完成報到手續，

逾時不候) 

(二) 決選時間： 111年 11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1時 10分至 3時 00分。 

四、活動地點： 

(一) 初選：民主樓一樓多媒體教室。 

(二) 決選：活動中心 5樓。 (若因疫情影響，位置由主辦單位修正後公告) 

五、主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六、協辦單位：成淵高中班聯會。 

七、參加人員：成淵高中全體師生(國、高中部)。 

八、比賽組別：個人組、團體組。 

九、表演單位：社團、評審。 

十、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10月 7日(星期五)放學前截止。 

十一、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後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十二、活動內容： 

(一) 透過不同的才藝表演，以活潑有創意的表演內容，展現出個人獨特或團體特色的魅

力。 

(二) 表演內容需由相關教師認可後始可報名，選拔分成下列 3類，均可組個人或團體組： 

      1、歌唱類：個人組、團體請以 2～3人為一組，以不超過 3人為優先。(團體可  

 跨班、跨年級)。 

      2、舞蹈類：請以古典、民俗或現代舞為主，展現特色、精神之創新風格舞蹈。 

      3、才藝類：舉凡樂器、魔術、扯鈴、相聲等，樂器比賽亦可搭配多樣式之樂器進行 

         合奏表演，但主辦單位不提供任何樂器，請以個人可準備之樂器表演為優先報名。 

十三、表演名稱：由各參加隊伍發揮創意命名，但不可有腥羶暴力之文字 。 

十四、選拔順序：待報名結束後由學務處訓育組於 10月 13日(四)中午進行序號抽籤， 

                安排表演先後順序，並予以公布。10月 18日(二)進行選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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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選拔方式： 

(一) 初選： 

1、 第一階段： 

(1) 每位參賽者以 1分 30秒為限，1分鐘到時響鈴 1次，1分 30秒響長鈴並結束表

演；另外有 30秒加分題。 

(2) 1分 30秒時間到後參賽者若獲得評審 2票以上票數即進入第二階段。若未達到

2票之參賽者則有 30秒加分表演機會，若加分表演後得到 2票以上之票數即進

入第二階段，若依然未超過 2票，即淘汰。 

2、 第二階段： 

評審就進入第二階段之參賽者，以分數遴選出各組前 10名同學進入決賽為原

則，依各組參賽人數調整名額。 

3、 歌唱為清唱，也可自彈自唱，但樂器自備；另選拔時所需之器材亦請參賽者自行

準備，並於報名表中註明會自備之器材。 

4、 報名限制：為確保選手參賽權益，每位同學最多只能報名 3組，且同類型個人、

團體組不得重複報名 2次。 

   （二）決選： 

1、 參賽者（組）準備一完整之曲目或表演進行決賽(以 5分鐘內為限)。 

2、 參賽者（組）須自備參賽歌曲，歌唱組請事先去人聲並錄製成 mp3音樂檔(音樂僅

有一首歌曲)，舞蹈組、才藝組也請剪輯好音樂。務必於 10月 13日（四）放學前

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3、 參賽者（組）入決賽後依各類進行評比。 

十六、評審委員：由主辦及協辦單位聘請 3位專業人士擔任。 

十七、評審標準： 

(一) 評分標準：表演內容類別之技巧 40%、創意 40%、服儀 10%、舞臺及群眾魅力 10%。 

(二) 決賽時以各評審所評分數之「算數平均數」計算後，列出各類（歌唱、舞蹈、才藝）

前 3名。 

十八、獎  勵： 

(一) 各類（歌唱、舞蹈、才藝）前三名同學即為成淵之星，敦請校長進行表揚。 

(二) 各類第一名獎金 1000元，第二名獎金 800元，第三名獎金 500元。 

(三) 獲得前 3名之同學或團體，頒發獎狀以資鼓勵，並敘嘉獎乙次。 

(四) 參與之教師均頒發精美小禮物一份。 

(五) 凡得獎同學依據本校青年獎章辦法辦理。 

十九、注意事項：表演所需之相關音樂、設備請表演者自行準備。(主辦單位不提供任何器具)。

二十、若受疫情影響主辦單位有權修正辦法，並提前公告給師生周知。 

二十一、本實施計畫敬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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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成淵之星選拔活動報名表 
班級 □高中□國中___年___班 表演名稱  

表演類型 □歌唱□舞蹈□才藝____________ 

個人/團體 □個人□團體___人(團名__________________) 

自備器材 (樂器、設備) 

表演人員名單 

(負責同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請字跡工整、各表格填妥完整                  

註 2：團體組若有跨班請標示清楚並給各班導師簽名 

註 3：報名限制 為確保選手參賽權益，每位同學最多只能報名 3組，且同類型個人、團體組不得重複報名 2次。 

表演內容簡介：（請以簡短、活潑、具創意之文字呈現，限五十到一百字） 

負責同學  
指導老師

簽名 
 導師簽名  

填寫報名表後於 10月 7日(星期五)放學前交至學務處訓育組(若不敷使用，至學務處領取) 

舞蹈、才藝組音樂請於 10月 13日前繳交。只要有夢想、有才藝、勇於表現，成淵之星就是你（妳）! 

--------------------------------------------------------------------------------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成淵之星選拔活動報名表 
班級 □高中□國中___年___班 表演名稱  

表演類型 □歌唱□舞蹈□才藝____________ 

個人/團體 □個人□團體___人(團名__________________) 

自備器材 (樂器、設備) 

表演人員名單 

(負責同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請字跡工整、各表格填妥完整                  

註 2：團體組若有跨班請標示清楚並給各班導師簽名 

註 3：報名限制 為確保選手參賽權益，每位同學最多只能報名 3組，且同類型個人、團體組不得重複報名 2次。 

表演內容簡介：（請以簡短、活潑、具創意之文字呈現，限五十到一百字） 

負責同學  
指導老師

簽名 
 導師簽名  

填寫報名表後於 10月 7日(星期五)放學前交至學務處訓育組(若不敷使用，至學務處領取) 

舞蹈、才藝組音樂請於 10月 13日前繳交。只要有夢想、有才藝、勇於表現，成淵之星就是你（妳）! 


